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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管理制度 

 

为规范本协会人事管理，依据《深圳市暖通空调行业协会章程》及其

他相关法规、政策，结合目前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 

第一章 岗位职责 

第一条 会长职责 

1、会长为协会法定代表人，负责协会的全面工作，向理事会负责。 

  2、检查会员大会、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。 

  3、代表协会签署有关重要文件。 

  4、完成其它有关协会事情。 

第二条 高级顾问职责 

1、负责协会的技术和管理顾问工作，向会长和理事会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  2、协助会长管理协会工作，向会长和理事会负责。 

第三条 常务副会长职责 

1、全面负责协会工作落实和协调，向会长负责。 

2、与建筑协会、制冷杂志等组织对接，并分管秘书处的工作。 

3、负责协调秘书处、秘书长、各副会长和技术委员会的工作。 

4、负责协会远景规划和年度目标的制定，并督促落实。 

5、发展会员，组织会员单位活动及技术交流活动。 

6、督促检查副会长、秘书长和秘书处的工作落实情况。 

7、召集和主持理事会及年度会员大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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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完成会长、理事会及技术委员会主任交办的其它工作。 

第四条 技术委员会主任职责 

  1、全面负责技术委员会的工作，向会长负责。 

2、组建技术委员会团队班子，规划技术委员会长远发展目标。 

  3、审核专家顾问进入协会，负责对专家的考核和管理工作，并与秘书处

对接。 

  4、负责领导对外技术咨询及评奖评优工作，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及行业

组织联系，争取相关政策落实到协会。 

  5、发展会员，协助组织会员单位活动及技术交流活动。 

  6、协助常务副会长组织召开协会理事会及年度会员大会。 

  7、负责“5-深圳暖通协会（技术委员会）”微信群管理及信息发布。 

8、完成会长、常务副会长及理事会交办的其它工作。 

第五条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职责 

  1、全面负责技术委员会的落实工作，向技术委员会主任负责。 

  2、负责技术委员会的日常管理工作，审核专家入会及专家日常管理。 

  3、组织技术咨询及评奖评优工作。 

4、发展会员，协助组织会员单位活动及技术交流活动。 

5、协助常务副会长组织召开协会理事会及年度会员大会。 

  6、完成技术委员会主任及理事会交办的其它工作。 

第六条 副会长职责（对外业务） 

1、负责业务拓展和对外关系，向常务副会长负责。 

2、发挥自身优势，积极发展会员，帮助会员单位达成具体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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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积极研究和推进落实研究成果转化成实际应用的可能性。 

4、横向联系国内各协会组织及专家。 

5、发展会员，协助组织会员单位活动及技术交流活动。 

6、领导党建工作，组织党支部生活。 

7、协助组织召开协会理事会及年度会员大会。 

8、完成会长、常务副会长交办的其它工作。 

第七条 副会长职责（网络宣传） 

1、全面负责协会网站建设，搭建网站总体架构，向常务副会长负责。 

2、及时更新网站信息，发挥网站窗口作用。 

3、完善网站广告、招聘、项目信息、协会动态、法律法规和会员动态等

相关内容。 

4、发展会员，协助组织会员单位活动及技术交流活动。 

5、协助组织召开协会理事会及年度会员大会。 

6、完成会长、常务副会长及技术委员会主任交办的其它任务。 

第八条 秘书长职责 

1、负责和技术委员会对接，协助副会长完善网站建设，向常务副会长负

责。 

  2、发展会员，协调各房地产公司暖通工程师的工作。 

  3、联系国内知名专家和企业，争取他们对协会的支持。 

4、发展会员，协助组织会员单位活动及技术交流活动。 

5、协助领导秘书处的工作，督促检查秘书处工作的落实情况。 

6、组织召开协会理事会及年度会员大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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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、完成会长、常务副会长及技术委员会主任交办的其它任务。 

第九条 执行秘书长职责 

1、全面领导秘书处的工作，向常务副会长及秘书长负责。 

2、负责会员入会及会员日常管理工作，包括：会员牌扁和证书、会员动

态、会员信息上网发布、会员网上广告等。 

3、落实党建工作，配合民政局做好党建具体事项，协助组织党员支部生

活。 

4、协助组织会员单位活动及技术交流活动，做好每次活动的策划及活动

通讯，保存以备民政局年审审查。 

5、负责体育俱乐部的管理，包括：与通讯员对接，收集活动照片及活动

报道并上网。 

6、负责秘书处的日常管理，协调会员与协会的联系。 

7、提出秘书处的年度工作计划，并督促落实。 

8、组织召开协会理事会及年度会员大会。 

9、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。 

第十条 专职人员职责 

  1、落实执行秘书长分配的工作，向执行秘书长负责。 

  2、发展会员，协助组织会员单位活动及技术交流活动。 

  3、加强与质检站、建筑协会等单位的联系，争取更多支持。 

  4、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会长助理职责 

1、协助会长工作，向会长和执行秘书长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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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管理协会财务工作，包括：协会日常财务报销，会员发票管理，会员

会费和年会赞助费。 

3、协助安排会长参与会员及外部其它组织活动，并落实争取更多资金及

资源赞助到协会。 

4、负责微信群管理及信息发布，包括：0-深圳暖通协会（工作群）、1-

深圳市暖通空调行业协会-1/2、2-深圳暖通协会（会员群）、3-深圳暖通协

会（地产群）、4-深圳暖通协会（设计群）、5-深圳暖通协会（专家顾问群）、

6-深圳暖通协会（施工监理群）、7-深圳暖通协会（理事群）。 

5、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。 

 

第二章 人事任免 

第十二条 本协会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、理事、监事是经协会会员大会选

举产生，其变更、罢免程序按协会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协会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、理事、监事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 坚持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政治素质好； 

   （一）从事本行业业务二年以上； 

   （二）熟悉行业情况，具备相应专业知识； 

   （三）无不良个人信用记录； 

（四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其中法定代表人、秘书长最高任职年龄

不得超过 70 周岁； 

   （五）法律、法规和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第十四条 协会工作人员聘任及解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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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由秘书长根据工作需要决定聘任及解聘。 

（二） 协会财务工作的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。 

 

第三章 工资福利 

第十五条 协会与聘用的工作人员签定劳动合同（已与原单位签定劳动合同

的借用人员除外），工资及补贴标准由双方协商订立，其他福利待遇参照国

家对事业单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

第四章 培 训 

第十六条 为提高专职工作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。协会须加强对专职工作

人员的培养和教育，多渠道、多形式地开展培训工作。 

第十七条 可根据需要，有组织地开展人员培训。专职工作人员个人也可申

请参加业务培训，培训内容必须紧密结合业务工作开展的需要，凡与本职

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外出培训，原则上不予批准。 

第十八条 外出参加培训须经会长批准。短期外出培训或参加学术会议按正 

常差旅标准报销，长期培训补助标准另行制定。 

 

以上制度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试用，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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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深圳市暖通空调行业协会 

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30 日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及技术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30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